中央警察大學借用場地申請單

申請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借用場地項目名稱
	借 用 時 間
	用 途 及 說 明

	□警技館(B1、1F、2F、3F)
□警技館：體適能中心
□射擊館
  (1F、簡報室、3F、4F、5F)

□靶場(B1、1F)
□室外(內)游泳池
□體育館（1F、桌球、劍道）
□其他：
	年   月   日   時   分起

至

年   月   日   時   分止


	

	申請單位
承 辦 人
	電話：
	申請

單位主管
	

	場地使用規定
	1、 本單所列場地使用以授課或活動為原則。若有特殊使用另行簽核，體適能中心須團體借用。    

2、 本單由申請人填寫送單位主管核閱後，逕送學務處憑辦。

三、各單位使用場地應注意維護公物，場地使用後應恢復整齊，除礦泉水外，禁止攜帶食物、飲料進入，如有不當使用損壞公物，應照價賠償。

	場地管理承辦人
	

	內會
	
	

	管理單位
	組長
	
	學務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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